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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8-77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今日接到控股股东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

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公司”）通知：新世纪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办理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5,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0.56%）的补充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新世纪公

司

是 5,000,000 2018-8-31 2018-9-6

上海光大证

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31% 补充质押

合计 — 5,000,000 — — — 1.31%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8月31日，新世纪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382,110,504股（均为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42.65%；新世纪公司质押的本公司股份合共241,85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26.99%。

3．其他说明

新世纪公司上述补充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其对本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对本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新世纪公司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

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备查文件

相关的股份补充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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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08月23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桂林三金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现发布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召开公司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其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时间及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18年9月7日下午15:00-17:00；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6

日－2018年9月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时间为2018年9月6日15:00至2018年9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6.�会议的出席对象：

（1）截止2018年8月31日15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股权登记日：2018年8月31日（星期五）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1号公司一楼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逐项审议《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细内容见2018年8月23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决议公告。

上述议案属于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 股东大会将对中小股东的表决单独计

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上述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

1.01 回购股份的方式 √

1.02 拟用于回购的金额以及资金来源 √

1.03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

1.0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

1.05 回购股份的期限 √

1.06 办理本次股份回购事宜的相关授权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8年9月3日（星期一）上午9:00� -11:30，下午14:30� -17:00；

2．登记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1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出席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

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将前述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见附件一。

六、其他

1．联系人：李云丽、朱烨

联系电话：0773－5829106、9109

传 真： 0773－5838652

邮政编码：541004

2．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9月4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75，投票简称：“三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9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

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9月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 若本人没有

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

1.01 回购股份的方式 √

1.02 拟用于回购的金额以及资金来源 √

1.03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

1.0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

1.05 回购股份的期限 √

1.06 办理本次股份回购事宜的相关授权 √

注：

1．请在 “表决意见” 栏目相对应的“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栏中用“√” 选择一

项，多选无效，不填表示弃权。

2．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2018-024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8年9月7日召开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

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

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及召开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的名称及

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18年8月2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册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0,592,000 61.10%

2 邹节明 53,394,648 9.05%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955,200 1.35%

4 谢元钢 7,613,319 1.29%

5 王许飞 5,929,900 1.00%

6 王淑霖 5,700,867 0.97%

7 孙家琳 5,482,610 0.93%

8 翁毓玲 5,205,474 0.88%

9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998,723 0.68%

10 李荣群 3,885,409 0.66%

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18年8月3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册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0,592,000 61.10%

2 邹节明 53,394,648 9.05%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955,200 1.35%

4 谢元钢 7,613,319 1.29%

5 王许飞 5,929,900 1.00%

6 王淑霖 5,700,867 0.97%

7 孙家琳 5,482,610 0.93%

8 翁毓玲 5,205,474 0.88%

9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4,231,523 0.72%

10 李荣群 3,885,409 0.66%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8-070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3、122352 债券简称：12广汽02/03

113009、191009 广汽转债、广汽转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3次会

议于2018年9月3日(星期一)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11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及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条件相关事宜的议案》。

1、根据2018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计划，自2018年9月17日起，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行权价格调整为4.48元/股，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9.88元/股。

2、因离职、退休等原因，注销袁仲荣、姚一鸣、梁明、吴楠、瞿戎、张国河、王凯菁、区永

坚、郑景亮、李卫华、钟瑕、黄雅青12名激励对象首期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期的股票期权，合

计1,375,145份。 本次调整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的激励对象由520人调整

为508人，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总数由24,382,618份调整为23,007,473份。

3、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条件已达成，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聘请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代理券商； 行权有效期为2018年9月19日至2019年9月18日；

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范围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4、行权后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

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5、公司根据业务规则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申请行权相关事宜，申请获准后另行发布可行权公告。

表决结果：曾庆洪、冯兴亚、严壮立、陈茂善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作为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经其他 7�名非关联董事表决，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汽蔚来GN01车型项目的议案》， 同意合营公司广汽蔚来

GN01车型项目实施，项目总投资30,620万元，项目资金来源由企业自筹解决。

审议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华南理工大学设立“广汽奖学金” 的议案》，同意在华南理工

大学设立“广汽奖学金” ，协议期限为3个年度（2018-2020），奖学金额度为每年50万元。

审议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3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8-071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3、122352 债券简称：12广汽02/03

113009、191009 广汽转债、广汽转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

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3次会

议于2018年9月3日(星期一)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应参与表决监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及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条件相关事宜的议案》。 会议同意：

1、自2018年9月17日起，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为4.48元/股，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9.88元/股。

2、因离职、退休等原因，注销袁仲荣、姚一鸣、梁明、吴楠、瞿戎、张国河、王凯菁、区永

坚、郑景亮、李卫华、钟瑕、黄雅青12名激励对象首期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期的股票期权，合

计1,375,145.00份。 本次调整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的激励对象由520人调

整为508人，行权总数由24,382,618份调整为23,007,473份。

3、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条件已达成， 行权有效期为2018年9月19日至

2019年9月18日，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范围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4、行权后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

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9月3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8-072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3、122352 债券简称：12广汽02/03

113009、191009 广汽转债、广汽转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首期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3

次

行权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5届董事会第3次会议于2018年9

月3日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及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3次行权条件相关事宜的议案》。 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

（一）根据《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公告）》（简称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及《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简称“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实施分红派息时，应对行权价

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行权价格；V为每股派息额；P为调整后行权价格。

（二）2018年8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中期利润分

配方案：以2018年9月14日为股权登记日，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0.1元/股，2018年9月

17日为A股除权除息日。

（三）根据上述规则，自2018年9月17日起，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第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如下：

1、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P＝P0-V� =4.58元/股-0.1元/股=4.48元/股。

注：P0为调整前行权价格（4.58元/股）；V为每股派息额（0.1元/股）；P为调整后行权

价格（4.48元/股）。

2、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P＝P0-V� =19.98元/股-0.1元/股=19.88元/股。

注：P0为调整前行权价格（19.98元/股）；V为每股派息额（0.1元/股）；P为调整后行权

价格（19.88元/股）。

二、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数量调整

因离职、退休等原因，注销袁仲荣、姚一鸣、梁明、吴楠、瞿戎、张国河、王凯菁、区永坚、

郑景亮、李卫华、钟瑕、黄雅青12名激励对象首期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期的股票期权，合计

1,375,145.00份。 本次调整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的激励对象由520人调

整为508人，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总数由24,382,618份调整为23,007,473份。

三、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的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广州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因公司利润分配及激励对象离职退休等原因，分

别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期权数量进行

调整，情况属实，程序合规，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

法》(国资分配〔2006〕175�号文)、《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资分配〔2006〕171�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广州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此次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第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合规、有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3次行权条件已达成，激励对

象人数及股票期权数量调整符合相关规定，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范围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

对象名单相符。

（三）律师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激励对象名单、股票期权的数量及行权价格履行了必须的法律程序，所

有调整事项均相应按照《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进行，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3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3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8-073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3、122352 债券简称：12广汽02/03

113009、191009 广汽转债、广汽转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8月份主要投资企业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广汽本

田汽车

有限公

司

52,469 51,151 480,667 447,448 7.42% 55,314 57,790 450,967 435,873 3.46%

广汽丰

田汽车

有限公

司

55,534 35,571 359,834 291,619 23.39% 54,540 37,068 361,046 298,029 21.15%

广州汽

车集团

乘用车

有限公

司

39,884 35,124 369,103 328,404 12.39% 42,008 40,192 351,165 330,042 6.40%

广汽菲

亚特克

莱斯勒

汽车有

限

公司

8,446 14,123 90,571 144,752 -37.43% 8,515 12,806 87,391 133,177 -34.38%

广汽三

菱汽车

有限公

司

3,108 6,986 91,154 71,885 26.81% 11,400 8,060 96,583 69,276 39.42%

本田汽

车（中

国）有

限公司

950 1,657 8,365 12,299 -31.99% 850 1,474 8,332 11,868 -29.79%

广汽日

野汽车

有限公

司

220 306 3,159 1,161 172.09% 201 271 2,906 1,171 148.16%

广州广

汽比亚

迪新能

源客车

有限

公司

679 - 1,752 6

29,

100.00%

712 - 1,681 20

8,

305.00%

汽车合

计

161,290 144,918

1,404,

605

1,297,

574

8.25% 173,540 157,661

1,360,

071

1,279,

456

6.30%

五羊－

本田摩

托（广

州）有

限公司

71,715 67,574 578,703 606,353 -4.56% 67,580 65,078 546,297 612,003 -10.74%

产

品

类

别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乘

用

车

160,391 144,612

1,399,

694

1,296,

407

7.97%

172,

627

157,

390

1,355,

484

1,278,

265

6.04%

轿

车

77,933 62,069 633,233 536,195 18.10% 77,543 67,637 613,684 532,666 15.21%

MP

V

8,338 3,229 49,107 21,819 125.07% 7,084 3,378 49,566 24,137 105.35%

SU

V

74,120 79,314 717,354 738,393 -2.85% 88,000 86,375 692,234 721,462 -4.05%

商

用

车

899 306 4,911 1,167 320.82% 913 271 4,587 1,191 285.14%

客

车

679 - 1,752 6

29,

100.00%

712 0 1,681 20

8,

305.00%

货

车

220 306 3,159 1,161 172.09% 201 271 2,906 1,171 148.16%

汽

车

合

计

161,290 144,918

1,404,

605

1,297,

574

8.25%

173,

540

157,

661

1,360,

071

1,279,

456

6.3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000590

证券简称：启迪古汉 公告编号：

2018-037

启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8

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互动， 启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

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18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陆“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

景网路演天下（微信号：Roadshow_ly）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18年9月7日（星期五）下午 15:00�至 17:00。

届时公司将与投资者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经营状况、融资情况

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启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0346

证券简称：恒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76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3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及摘要》（详见公司公告2018-075）。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规定，现将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已委托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陕国投·恒力股份第二期员工持股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截至2018年9月3日，已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方式累计购入本公司股票

19,048,88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377%， 成交金额为313,897,109.70元， 成交均价

16.4785元/股。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公司股票购买。 上述购买的股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

定，锁定期为2018年9月3日起12个月。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的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0446

证券简称：金证股份 公告编号：

2018-112

债券代码：

143367

债券简称：

17

金证

01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投资上海德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2017年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参与投资上海德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絮投

资” 、“基金” ）。基金投资方向为投资中国境内外金融科技领域的股权及准股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

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4）。

截至目前，公司未实际出资，德絮投资亦未就公司入伙事项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与相关投资方签订了《终止协议》，约定终止合伙协议等相关协

议。 相关各方就公司合伙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无任何尚未解决的主张、诉求、争议或纠纷。

本次终止投资基金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终止投资的原因

此前公司拟通过投资基金，借助专业团队的力量，集中批量地发掘具有潜力的优质中

小企业，对未来发展进行产业布局。 鉴于在基金筹备过程中，宏观经济、产业政策与市场环

境等多种外部因素发生了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相关各方协商一致，公司决定终止投

资德絮投资。

三、本次终止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自合伙协议签订以来，公司未实际出资，德絮投资亦未就公司入伙事项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因此本次终止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

响。 本次终止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8－046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8

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进一步增强与广大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

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18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接待日” 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全景网路演天下（微信号：Roadshow_ly）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

为 2018�年 9�月 7�日（星期五）下午 15:00�至 17:00，公司相关人员将与投资者进

行在线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加！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8-046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富平热电新建工程项目

2

号机组

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陕西神华富平热电新建工程项目2号

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

陕西神华富平热电新建工程项目2号机组试运行期间各项运行参数、 能耗指标均达

到设计水平，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均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本期工程建设

2台350兆瓦超临界燃煤供热机组，1号机组已于 2018�年 7月投入商业运营。

陕西神华富平热电新建工程项目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神

华神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下属单位富平热电厂建设并运营。 本项目选用超临界燃

煤间接空冷供热机组，同步建设烟气脱硫、脱硝装置，采用神东煤田锦界煤矿低灰低硫高

发热量环保煤，由铁路专用线封闭运输进厂，采用城市中水作为生产水源，运用蒸发结晶

工艺实现废水零排放，致力建设“生态、环保、绿色” 的城市供热示范电厂。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黄清

2018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

2018

—

072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55.25

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90%。

2、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共计239人。

3、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9月10日。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按《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的有关规定，为符合解锁条件的239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股份的解

锁及上市流通事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6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上述相关议案并对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2、2017年6月 17日至2017年6月26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公开披露了《大亚圣象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3、2017年7月3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2017年7月4日披露了《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17年7月10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

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5、2017年9月7日， 公司完成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授予日为

2017年7月10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9月8日，授予对象245人，授予数量2,462

万股，授予价格11.56元/股。

6、2018年6月1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名激励对象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

会一致同意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8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11.56元/股调整为11.44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7、2018年6月21日， 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8、2018年7月24日，公司刊登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回

购注销涉及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2人， 涉及2017年限制性股票18万

股，公司于2018年7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

销手续。

9、2018年7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17�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鉴于公司4�名激励对象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 董事会一致同意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9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1.44元/股。经董事会审议，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已届满，第一次解锁条件已成就，董事会一致同意为239名激励对象统

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10、2018年8月1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内为锁定

期。 第一次解锁期为自首次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锁数量为首次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45%。 公司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2017年7月10日，截至2018年7月10日，限制

性股票锁定期已届满。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需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经逐条

对照，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满足解锁条

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

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除熊鹰、孙燕华、吴谷华、步志明、盖国强、

林轩6名激励对象离职外，其他239名激励

对象均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满足解锁条

件。

3

公司层面解锁业绩条件：

第一个解锁期： 以 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基数， 公司 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2%。

公司 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65,918.83万元；以 2016�年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111.82万元为基

数，公司 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长率为22%，不低于12%。 公司达

到了解锁业绩条件。

4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根据《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

励对象解锁期前一年度考核为A级、B�级、C�级时， 方可全额或

者部分解锁当期限制性股票。 考核结果为 D�级或连续两年考评

结果均为C�级而丧失当期（即连续两年的第二年）解锁资格的

员工，公司将按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回购注销其相对应解锁期

内相应的限制性股票。

除熊鹰、孙燕华、吴谷华、步志明、盖国强、

林轩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纳入个人绩

效考核范围，其他239名激励对象2017年

度绩效考核均为“A级” ，满足第一期全

部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根

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

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9月10日。

2、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55.25

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90%。

3、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共计239人。

4、本次解锁人员名单及股数如下：

姓 名 职 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已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陈 钢 财务总监 40 0 18 22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238人）

2,305 0 1,037.25 1,267.75

合计（239人） 2,345 0 1,055.25 1,289.75

注：

（1）上述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和获授数量与前期已披露的激励对象名单和获授数

量不存在差异。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期间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

75%股份将进行锁定，同时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5、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表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完成后， 公司的总

股本没有发生变动，股本结构发生了变化。 详情见下表：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5,415,100 4.58% -10,427,500 14,987,600 2.70%

高管锁定股 100 0.00% 125,000 125,100 0.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25,415,000 4.58% -10,552,500 14,862,500 2.6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29,644,900 95.42% 10,427,500 540,072,400 97.30%

三、股份总数 555,060,000 100% -- 555,060,000 100%

注：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份结构表为

准。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满足情况、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解锁数量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可解

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且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

条件已达成，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为239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锁期的解锁条件是否达成等事项进行了审查和监督，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的业绩指

标、 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中对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要求，对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安排、解锁等事项未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未侵犯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经达成，激励

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 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

符，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七、监事会核实意见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限制性股票的

解锁条件已成就， 公司监事会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239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同意公司为239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的1,055.25万股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

八、律师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

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并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和股票数

量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出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之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法律意见书。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4日


